
股票代码：

002063

证券简称：远光软件 公告编号：

2012-037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股权激励计划事宜，相关事项尚在筹

划审议过程中。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为避免引起股票价格波动，保护投

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2

年

9

月

11

日开市起停牌，待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公司

股票计划最晚不迟于

2012

年

9

月

13

日开市起复牌。

特此公告！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10

日

股票代码：

600603

股票简称：

*ST

兴业 编号：

2012-045

上海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

陈铁铭先生持股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9

月

7

日，大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润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将持

有的

*ST

兴业股份

6,142,589

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给了公司董事长、实际

控制人陈铁铭先生。本次大宗交易完成后，厦门润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不再持有

*ST

兴业的股

票，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陈铁铭先生累计持有

*ST

兴业股份增加至

8,819,014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持股比例为

4.53％

。

特此公告。

上海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9

月

11

日

股票简称：韶能股份 股票代码：

000601

公告编号：

2012-024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8

月

26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了关于召

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通知，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7

日在公司

18

楼会议室如期召开，应到董事九名，董事陈来泉、肖南贵、龙庆祥、贺禄飞、燕如生、胡启

金，独立董事柯少华、莫玲、林睦翔出席本次董事会，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经审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借款额度的议案（

9

票同意、

0

票

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以信用担保方式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韶关支行申请借款额度人民币壹亿

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７７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７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产销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各产品生产、销售数据如下：

产品名称

生产（辆

／

台） 销售（辆

／

台）

本月 本年累计 本月 本年累计

乘用车

１０

，

１９３ ７７

，

８９３ ８

，

５１４ ７０

，

６２７

摩托车

４７

，

７８９ ４１７

，

０９２ ５０

，

５５０ ４１６

，

２１３

摩托车发动机

１２７

，

７６０ １

，

０５５

，

５２１ ８４

，

８１８

６３４

，

５５８

（已扣除自用

部分）

通用汽油机

３７

，

０４５ ２７６

，

０７９ ２８

，

０２１ ２６５

，

５２４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７２

证券简称：

ＳＴ

德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Ｌ０７４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收到公司第二大股东北京东

景圣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东景”）的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股东北京东景在本次变动前持有

１３．３６％

的公司股票

２３

，

５１２

，

３００

股，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到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为止，北京东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共出售

４．８３％

的公司股票

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本次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公司股票

１５

，

０１２

，

３００

股，占公司股票总额的

８．５３％

。

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

）

北京东景圣锦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９／３ ５．４１ ４００ ２．２７

北京东景圣锦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９／７ ５．００ ４５０ ２．５６

合计

８５０ ４．８３

股东北京东景本次减持为收购后首次减持，累计比例为

４．８３％

，本次变动后，北京东景持

有本公司股份

１５

，

０１２

，

３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８．５３％

，不存在股份被质押、冻结等情况。具体情

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比（

％

） 股数（万股） 占比（

％

）

北京东景圣锦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３

，

５１２

，

３００ １３．３６ １５

，

０１２

，

３００ ８．５３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３

，

５１２

，

３００ １３．３６ １５

，

０１２

，

３００ ８．５３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２

、本次减持后，北京东景仍然是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３

、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于深圳证券交易所法定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000913

证券简称：钱江摩托 公告编号：

2012

临

-030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9

月

10

日

（

2

）召开地点：浙江省温岭市经济开发区锦屏大道

169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

4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

5

）主 持 人：公司董事长林华中先生

（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

1

）股东出席情况：股东（代理人）

2

人，代表股份

269,564,9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453,536,000

股的

59.44％

。

（

2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上海市锦天城

律师事务所李波、金海燕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1

、本次会议各项提案的表决方式均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2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下述提案：

（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浙江满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转让所持山东金岭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1,650

万股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69,564,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银行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69,564,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以上提案的详细内容见本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25

日在《证券时报》及在

http://www.cninfo.com.

cn

网站上公布的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李波、金海燕

3

、网络投票的意见摘录：不适用

4

、结论性意见：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

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

、其他有关本次会议召开、表决等事项的有效性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9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５

证券简称：霞客环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８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知

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８

名（

１

名董事已辞职），实际出席董事

８

名，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

长陈建忠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经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独立董事和董事的议案》，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二大股东陈建忠先生（持有公司

１３．５８％

的股权）提名，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任职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增补胡滨先生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增补孙银龙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从就

任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独立董事候选人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胡滨先生，

１９７１

年

５

月出生，中国国籍，博士后学历，研究员；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任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六安分行经理；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任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至今，任中国社会科

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至今， 任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至今，任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至今，任安徽

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胡滨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胡滨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董事候选人简历：

孙银龙先生，

１９６４

年

５

月出生，中国国籍，硕士学历；曾任江阴市团市委书记，无锡团市委

书记，无锡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上海银桥科技创业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无锡开普动力有

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至今，任无锡宝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２００５

年至今，

任无锡星洲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至今，任无锡市宝界工商会所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至今，任江苏环球铜业有限公司总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至今，任无锡宝界科研投

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孙银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周三）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

提交的相关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通知》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披

露的公司

２０１２－０３９

号公告。

特此公告。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５

证券简称：霞客环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９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定

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星期三）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提交的相关议

案，有关具体事项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０

：

００

时，会期半天。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４

、会议地点：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镇马镇东街

７

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增补独立董事和董事的议案》。

１．１

独立董事候选人胡滨先生

１．２

董事候选人孙银龙先生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四届二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８

）

三、会议出席人员：

１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聘请律师、保荐代表人。

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下午深圳交易所交易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结算登记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其授权委托人。

四、会议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时

－１１

：

００

时，下午

１３

：

００

时

－１５

：

００

时）。

五、会议登记办法：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清单等

股权证明到公司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委托人身

份证及委托人持股清单到公司登记；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

份证到公司登记。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以上投票代理委托书必须提前

２４

小时

送达或传真至公司证券部。

六、会议登记地点：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信函登记地址：江苏省江阴

市徐霞客镇马镇东街

７

号，公司证券部，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邮政编码：

２１４４０６

。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０－８６５２０１２６

传真：

０５１０－８６５２０１１２

联系人：陈银凤

七、特别提示

按照《公司章程》第八十四条的规定，议案《关于增补独立董事和董事的议案》，本次选举

董事采用累积投票制。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二名及二名以上的董事时，每一股份拥

有与应选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例如：

Ａ

股东持有本公司

股票

１００００

股，本次应选举产生董事二名，则

Ａ

股东拥有的表决权为

１００００

股

×２＝２００００

票。本次

有董事候选人二名，

Ａ

股东可以将其拥有的

２００００

票分开投给二名候选人或集中投给一名候

选人，但投票总数不超过

２００００

票。公司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分开表决。

八、其他事项：

１

、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２

、会议咨询：公司证券部，联系人：陈银凤，联系电话：

０５１０

—

８６５２０１２６

。

附：授权委托书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一日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

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和董事的议案》

１．１

独立董事候选人胡滨先生

候选人姓名 投票数（票） 委托人投票总数（票）

独立董事候选人胡滨先生

１．２

董事候选人孙银龙先生

候选人姓名 投票数（票） 委托人投票总数（票）

董事候选人孙银龙先生

附注：

１

、累积投票制，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如股东所投选举票

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无效。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有效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Ａ

股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３０ Ａ

股股票简称：中信证券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９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时

●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５０

号北京燕莎中心有限公司凯宾斯基饭店

３

层开

封厅

●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星期四）

●

议案：

（一）特别决议案（一项）：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二）普通决议案（一项）：关于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根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召开的第五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经王东明董事长提议，现将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时

（二）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５０

号北京燕莎中心有限公司凯宾斯基饭店

３

层开封

厅

（三）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方式：现场会议

（五）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星期四）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Ａ

股股东（本公司的

Ｈ

股股东另行通知），均有权

参加本次会议； 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

东。

２

、

Ｈ

股股东登记及出席须知参阅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香港联交

所”）发布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及通函。

３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４

、公司聘任的中介机构代表、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监票员等其他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特别决议案（一项）：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二）普通决议案（一项）：关于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须进行逐项表决，其中，特别决议事项需要获得出席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事项的具体情况， 请参见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香港联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ｎｅｗｓ．ｈｋ

及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将与本公告同期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香港联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ｎｅｗｓ．ｈｋ

及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内资股股东

１

、符合上述出席对象条件的内资股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法定代表人证

明文件、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法人营

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书面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一）、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进行登

记。

符合上述条件的内资股自然人股东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等股

权证明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书面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一）、本人

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股票账户卡等持股证明进行登记。

２

、上述登记材料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自然人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须股东本人签字，法人

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须加盖股东单位公章。

３

、根据《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的规定，拟出席本次会议的内资股股东应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星期一）或之前将拟出席会议的书面回复（格式见附件二）连同所需登记文件（授权

委托书除外，其递交时间要求见下文）之复印件以专人送递、邮递或传真方式送达本公司。

４

、提请各位参会股东，在股东登记材料上注明联系电话，方便会务人员及时与股东取得联

系，避免股东登记材料出现错漏。发传真进行登记的股东，请在参会时携带股东登记材料原件，

转交会务人员。

（二）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

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香港联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ｎｅｗｓ．ｈｋ

及本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

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向

Ｈ

股股东另行发出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及通函。

（三）进场登记时间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请携带登记文件原件或有效副本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９

时

４５

分前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地点办理进场登记。

四、其他事项

（一）会期半天、费用自理。

（二）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邮编：

１００１２５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曲先生

联系电话：（

８６１０

）

６０８３６０３０

传真：（

８６１０

）

６０８３６０３１

五、备查文件

中信证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一：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复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

附件一：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股东单位）出席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有效期：

委托书签发日期：

投票指示：

特别决议案（一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普通决议案（一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注：（

１

）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中划“

√

”，作出投票指示；

（

２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代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名（盖章）：

代理人签名：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注：自然人股东签名；法人股东除法定代表人签名外，还需加盖公章。

填写说明：

１

、请用正楷填上您的全名（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２

、请填上持股数，如未填，则本授权委托书将被视为与依您名义登记的所有股份有关。

３

、请填上代理人姓名，如未填，则大会主席将出任您的代表。股东可委派一名或多名代理

人出席及投票，委派超过一位代理人的股东，其代理人只能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４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５

、本授权委托书填妥后应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

２４

小时前以专人、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

公司（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２５

）；联系人：曲先生；联系电

话：（

８６１０

）

６０８３６０３０

；传真：（

８６１０

）

６０８３６０３１

。邮寄送达的，以邮戳日期为送达日期。

附件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复

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法人股东之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内资股持股数 股东账号

联系电话 传真

发言意向及要点：

自然人股东签字

／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１

、请用正楷填上您的全名（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及地址。

２

、本回复在填妥及签署后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星期一）以前以专人、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

公司（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２５

）；联系人：曲先生；联系电

话：（

８６１０

）

６０８３６０３０

；传真：（

８６１０

）

６０８３６０３１

。邮寄送达的，以邮戳日期为送达日期。

３

、如股东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请于发言意向及要点栏目中表明您的发言意向和要

点，并简要注明所需时间。请注意，因股东大会时间有限，股东发言由本公司按登记统筹安排，

本公司不能保证在本回执上表明发言意向和要点的股东均能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

证券代码：

000851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61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第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第七届第六次会议于

2012

年

09

月

04

日发出通知，

09

月

10

日以通信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付景林先生主

持，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出席会议的人数及程序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同意公司向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采购不超过

800

万元企业信息化相关产品。

同意公司向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提供基于

TD-LTE

无线移动通信系统的融合通信

系统开发服务，本次技术开发服务收入不超过

1300

万元，并授权公司经理班子签署相关协议。

本次交易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付景林先生、郑金良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如下

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属公司经营生产活动必须进行的合理、合规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本次关联交易有助于公司在整个企业信息化业务方面发展，提升公司研发实力，加强公司企

业信息化业务整体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状况。本人同意以上交易。

有关交易事项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前已征求本人意见， 并经本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履

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且各关联方董事回避表决。会议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具体详见同日《关联交易公告（一）》，本次交易无需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大唐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同意公司向大唐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基于

RFID

技术的中间件通用技术开发服务，

本次技术开发服务收入不超过

650

万元，并授权公司经理班子签署相关协议。

本次交易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付景林先生、郑金良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独立

意见如下：

本次关联交易属公司经营生产活动必须进行的合理、合规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本次关联交易有助于公司在整个企业信息化业务方面发展，提升公司研发实力，加强公司企

业信息化业务整体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状况。本人同意以上交易。

有关交易事项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前已征求本人意见， 并经本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履

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且各关联方董事回避表决。会议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具体详见同日《关联交易公告（二）》，本次交易无需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同意聘任李士昌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

2015

年

5

月

18

日止。独立董

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聘任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

、聘任人选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不存在有《公司法》第一

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人员情况

和被证券交易所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况；

3

、同意聘任李士昌先生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

2015

年

5

月

18

日止。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10

日

简历：

李士昌：男，

35

岁，硕士，

2004

年

5

月至

2006

年

8

月任北京七星华电科技产业集团战略发展

部， 战略规划项目经理；

2006

年

9

月至

2011

年

4

月任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战略发展

部，战略规划经理、对外合作经理；

2011

年

4

月至

2012

年

9

月任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战略发展部总经理助理。未在其它单位任职或兼职。未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0851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62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一）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主要内容

:

1.

公司拟向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采购不超过

800

万元企业信息化相关产品。尚未签

订有关协议。

2.

公司拟向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唐移动

"

）提供基于

TD-LTE

无线移

动通信系统的融合通信系统开发服务，本次技术开发服务收入不超过

1,300

万元。尚未签订有

关协议。

（二）大唐移动为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全资企业，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

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控股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

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高鸿股份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与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的议案》， 期间两名关联董事付景林、 郑金良按照有关规定回避参与上述议案的表

决，具有表决权的五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上述议案。公司五名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

表了独立意见。

（四）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

2,100

万元，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29

号

92

号楼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29

号

92

号楼

主要办公地点

: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29

号

92

号楼

法定代表人

:

黄志勤

注册资本：

65,000

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

110108733466019

主营业务：研究、生产、销售

TD-SCDMA

无线通信系统及终端相关

主要股东或和实际控制人：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历史沿革：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唐移动

"

）是国家大型高科技央企

--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的核心企业， 是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

TD-

SCDMA

的提出者、核心技术的开发者及产业化的推动者。 大唐移动以打造

"

无限沟通引擎

"

为

企业发展理念，倡导

"

创新、市场、诚信、责任

"

的企业价值观， 始终致力于

TDD

无线通信技术

（及后续技术）与应用的开发，专注于

TDD

无限通信解决方案与物联网、 移动互联网多网协调

发展的融合。大唐移动面向国内和国际市场，全力推动

TD-SCDMA

及其后续演进

TD-LTE

产业

化进程。

2011

年度的营业收入

167,155.51

万元，净利润

-11,582.27

万元，期末的净资产

27,485.18

万

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拟向大唐移动采购不超过

800

万元企业信息化相关产品基本情况介绍。

1.

标的名称：企业信息化相关产品

2.

本次拟采购的产品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股权

的重大争议、诉讼或者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情况。

3.

本次拟采购的企业信息化相关产品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二） 公司拟向大唐移动提供基于

TD-LTE

无线移动通信系统的融合通信系统开发服务，

本次技术开发服务收入不超过

1,300

万元基本情况介绍。

1.

标的名称：基于

TD-LTE

无线移动通信系统的融合通信系统开发服务

2.

本次提供劳务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股权的重大争议、诉

讼或者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情况。

3.

本次提供劳务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此次向以上关联方购买企业信息化相关产品和提供劳务，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将按

照国家规定的定价标准；无国家规定标准的按照行业价格标准；无可适用的行业标准的按所

在地市场价格执行。

五、以上关联交易尚未签署协议

尚未签署关联交易协议，本次交易无需股东大会批准。

六、以上关联交易均不涉及其他安排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通过向关联方采购企业信息化相关产品

,

有助于公司企业信息化产品进行整合，

完善公司通信和计算机系统集成方案，加强对方案的控制能力，保证公司企业信息化业务顺

利拓展。此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力，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但并

不会因此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此次关联交易价格将依照市场价格为基础，本着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在保证公司独立

性的前提下进行交易。

（二）大唐移动是国家大型高科技央企

--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的核心企业， 是我国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

TD-SCDMA

的提出者、核心技术的开发者及产业化的

推动者。 大唐移动以打造

"

无限沟通引擎

"

为企业发展理念，倡导

"

创新、市场、诚信、责任

"

的企

业价值观， 始终致力于

TDD

无线通信技术（及后续技术）与应用的开发，专注于

TDD

无限通信

解决方案与物联网、 移动互联网多网协调发展的融合。大唐移动面向国内和国际市场，全力

推动

TD-SCDMA

及其后续演进

TD-LTE

产业化进程。

公司为其提供基于

TD-LTE

无线移动通信系统的融合通信系统开发服务， 首先是大唐移动对

公司研发实力的认可，有利于公司拓宽自研产品市场，其次，本次提供技术开发服务有利于公

司技术积累，公司融合通信技术通过在

TD－LTE

无线宽带数据网络环境的应用和验证，有利于

提升公司整体研发实力，加深公司业务覆盖度。

同时提示广大投资者，本次交易涉及提供劳务，研发相关成本及收入需要在研发结束并

验收后方进行确定，故本次交易利润尚无法确定。

八、

2012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日， 公司累计与大唐移动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82.95

万

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事项在董事会审议之前已征求各位独立董事意见，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关联交易属公司经营生产活动必须进行的合理、合规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本次关联交易有助于公司在整个企业信息化业务方面发展，提升公司研发实力，加强公司企

业信息化业务整体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状况。本人同意以上交易。

有关交易事项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前已征求本人意见， 并经本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履

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且各关联方董事回避表决。会议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十、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09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0851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63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主要内容

:

公司拟向大唐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唐软件

"

）提供基于

RFID

技术的中间

件通用技术开发服务，本次技术开发服务收入不超过

650

万元。本次交易尚未签订有关协议。

（二） 大唐软件为公司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的控股子公司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子公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款第（二）条规定，其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高鸿股份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与大唐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的议案》， 期间两名关联董事付景林、 郑金良按照有关规定回避参与上述议案的表

决，具有表决权的五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上述议案。公司五名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

表了独立意见。

（四）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

650

万元，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大唐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

法定代表人：曹斌

注册资本：

10,972.008

万元

主营业务：开发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转让、咨询、培训等

大唐软件

2011

年度营业收入

1,207,430,071.37

元， 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净利润为

81,460,

076.11

元

, 2011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为

253,137,630.27

元

与公司关联关系：大唐软件为公司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的控股子公司大唐电信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款第（二）条规定，其为公司关联法

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标的名称：公司拟向大唐软件提供基于

RFID

技术的中间件通用技术开发服务，本次技

术开发服务收入不超过

650

万元。

2.

本次拟提供技术开发服务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股权的重

大争议、诉讼或者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情况。

3.

本次提供技术开发服务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将按照国家规定的定价标准；无国家规定标准的按照行业价格标

准；无可适用的行业标准的按所在地市场价格执行。

五、本次关联交易尚未签署协议

尚未签署关联交易协议，本次交易无需股东大会批准。

六、本次关联交易均不涉及其他安排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自

2008

年以来， 公司积极进军

RFID

和数字地理信息系统 （

GIS

） 等前沿技术领域， 并将

RFID

技术作为重大发展方向之一，专注于

RFID

领域产品、系统和整体解决方案的提供。公司

具有很好的研发条件和设备， 曾多次承担、 并很好地完成了国家

863

和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

目。基于公司以往对

RFID

技术的积累和应用经验，公司拟为大唐软件提供基于

RFID

技术的中

间件通用技术开发服务。

公司本次向大唐软件提供基于

RFID

技术的中间件通用技术开发服务，有利于公司物联网

业务的长足发展，提升公司整体研发实力，积累公司在物联网领域的应用经验。有利于公司长

远发展，但并不会因此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同时提示广大投资者，本次交易涉及提供技术开发服务，研发相关成本及收入需要在研

发结束并验收后方进行确定，故本次交易利润尚无法确定。

八、

2012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与大唐软件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116.21

万

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事项在董事会审议之前已征求各位独立董事意见，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关联交易属公司经营生产活动必须进行的合理、合规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本次关联交易有助于公司在整个企业信息化业务方面发展，提升公司研发实力，加强公司企

业信息化业务整体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状况。本人同意以上交易。

有关交易事项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前已征求本人意见， 并经本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履

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且各关联方董事回避表决。会议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十、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09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0851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64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2012

年

9

月

10

日

14

时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

2012

年

9

月

9

日下午

15:00

至

2012

年

9

月

10

日

15:00

；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9

月

10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

00～15:00

。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研六楼高鸿股份一层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付景林

(6)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1)

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23

人

,

代表股份

3,651,425

股，占公司总股本

332,900,

000

股的

1.10%

。

(2)

出席现场股东和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7

人， 代表股份

1,859,719

股， 占公司总股本

332,

900,000

股的

0.5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6

人

,

代表股份

1,791,706

股，占公司总股本

332,900,

000

股的

0.54%

。

公司董事长，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天银律师事

务所陈蓓律师、穆曼怡律师出席了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

7,000

万元收购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高鸿有限

"

）

16.835%

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高鸿有限

100%

股权。

根据持股比例，公司向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

6,431.6

万元收购其所持有高鸿有

限的

15.467%

股权，向西安大唐电信有限公司支付

568.4

万元收购其所持有高鸿有限的

1.368%

股权。

表决结果：同意

3,637,225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99.61%

；反对

14,200

股，占

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39%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陈蓓、穆曼怡

3

、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第七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10

日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关于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七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接受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公司

"

）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

2012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

会

"

），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

简称《股东大会规则》）、《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

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24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2

年第

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

经本所律师审查，公司董事会已于

2012

年

8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及证券时报上刊载了《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七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10

日下午

14

点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高鸿股份一层会议室如期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付景林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

时间、地点、会议议题与召开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10

日下午

14

点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高鸿

股份一层会议室举行。

3．

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9

月

9

日

-2012

年

9

月

10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9

月

10

日

9

：

30-11

：

30

，

13

：

00-15

：

00

； 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9

月

9

日

15

：

00

至

2012

年

9

月

10

日

15

：

00

的任意

时间。

经审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1．

经查验，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3

】人，代表股份【

3,651,425

】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1.10

】

%

。

（

1

）经本所律师验证，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7

】人，代表股份【

1,

859,719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0.56

】

%

。

（

2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统计并经公司核查确认，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网络投

票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6

】人，代表股份【

1,791,706

】股，占公司总股数的

【

0.54

】

％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

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进行了审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关于收购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与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事项完全一

致。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就列

入本次股东大会议事日程的议案逐项进行了表决，并经监票人和计票人监票、验票和计票；公

司关联股东对相关议案表决进行了回避；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

供了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表决总数和表决结果。经公司合并统计现场投票结果及深圳证券信

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均获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签字）

负责人：（签字） 陈 蓓：

朱玉栓： 穆曼怡：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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